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2008〕105号)

的要求，由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红五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在原国家标准《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29—2003 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在本规范的修订过程中，规范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了原规范执行以来在设计和使用方面的经验，参考了国

内外现行的有关标准并广泛征求了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完成

报批稿，最后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9章和8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压缩空气

站的布置，工艺系统，压缩空气站的组成和设备布置，土建，电气、

控制和仪表，给水和排水，采暖和通风，压缩空气管道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了原规范的适用压力及流量范

围，新增了隔膜空气压缩机的条文，并对压缩空气站工艺设备选型

及有关环保、节能、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和补充。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寄送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湖

南省长沙市韶山中路18 号，邮政编码：410007,传真：0731—

85383450,E-mail:penghengl@126.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组织单位、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参加单位、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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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要审查人：

组 织 单 位：中国机械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主 编 单 位：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原机械

工业部第八设计研究院)

红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国家压缩机制冷设备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

湖南省冶金规划设计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新时代国际工程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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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联合超滤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欣达螺杆压缩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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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使压缩空气站设计能够保证安全生产、保护环境、节

约能源、改善劳动条件，做到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装有电力驱动、工作压力小于或等于

42MPa的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螺杆空气压缩机、离

心空气压缩机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压缩空气站及其压缩空气管道

的设计。

本规范不适用于井下、洞内等特殊场所的压缩空气站及其压

缩空气管道的设计。

1.0.3 压缩空气站的生产火灾危险性类别，除全部由气缸无油润

滑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或不喷油的螺杆空气压缩机

组成的压缩空气站应为戊类外，其他均应为丁类。

1.0.4 改建、扩建的压缩空气站和压缩空气管道的设计应充分利

用原有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和管道。

1.0.5 压缩空气站及其压缩空气管道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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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压缩空气站的布置

2.0.1 压缩空气站在厂(矿)内的布置，应根据下列因素，经技术

经济方案比较后确定：

1 靠近用气负荷中心；

2 供电、供水合理；

3 有扩建的可能性；

4 避免靠近散发爆炸性、腐蚀性和有毒气体以及粉尘等有害

物质的场所，并宜位于上述场所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5 压缩空气站与有噪声、振动防护要求场所的间距，应符合

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0.2 压缩空气站的朝向宜使机器间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并宜减

少西晒。

2.0.3 装有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或离心空气压缩机

的压缩空气站，当单机额定功率大于或等于 75kW或总台数大于

3 台时，宜为独立建筑物。压缩空气站与其他建筑物毗连或设在

其内时，宜用墙隔开，空气压缩机宜靠外墙布置。设在多层建筑内

的空气压缩机，宜布置在底层。

2.0.4 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3.2MPa的压缩空气站不得布置在

地下室、半地下室以及楼层内，机器间和储气罐间应为单层，屋面

不得设置与压缩空气站无关的设备与设施。

· 2·



3 工 艺 系 统

3.0.1 空气压缩机的型号、台数和不同空气净化等级、压力的供

气系统，应根据供气净化等级要求、压缩空气负荷及投资、能耗、建

设用地等管理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或螺杆空气压缩机的台

数宜为3台(套)～6台(套);当单机额定功率大于 300kW时，不

宜选用单级喷油螺杆压缩机；工作压力小于或等于 1.6MPa 的空

气压缩机组，在正常负荷下的供气压力波动幅度不宜超过

0.05 MPa;当负荷变化较频繁时，宜选用1台～2台具有变容或

变频等节能型气量调节功能的空气压缩机；对同一空气净化等级、

压力的供气系统，空气压缩机的型号不宜超过三种；

2 离心空气压缩机的台数宜为2台～5台，并宜采用同一型

号；各单机运行时的容积流量不宜低于额定容积流量的70%;

3_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10MPa 的空气压缩机宜采用同一型

号。

3.0.2 压缩空气站备用容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最大机组检修时，除通过调配措施可允许减少供气外，

其余机组应保证生产的需气量；

2 经调配仍不能保证生产所需气量时，可增设备用机组；

3 具有联通管网的分散压缩空气站，其备用容量应统一设

置。
3.0.3 空气压缩机的吸气系统应设置吸气过滤器或吸气过滤装

置。离心空气压缩机驱动电机的风冷系统进风口处，宜设置吸气

过滤器或吸气过滤装置。离心空气压缩机与吸气过滤器或吸气过

滤装置之间应设置可调节进气量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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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和螺杆空气压缩机的吸

气过滤器或吸气过滤装置，对于粒径大于或等于 15μm微粒的滤

除效率不应低于99.5且洁净时的压力降不应大于 800Pa;离心

空气压缩机的吸气过滤器或吸气过滤装置对于粒径大于或等于

2μm微粒的滤除效率不应低于99.5且洁净时的压力降不应大
于 500Pa。

3.0.5 空气压缩机吸气系统的吸气口宜装设在室外，并应有防雨

措施。在夏热冬暖地区，螺杆空气压缩机和额定功率小于或等于

55kW的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的吸气口可装设在室

内。

3.0.6 除排风热量回收利用的情况外，风冷空气压缩机组的空气

冷却排风宜排至室外。

3.0.7 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后应设置储气罐，其排

气口与储气罐之间应设置后冷却器；各活塞空气压缩机或隔膜空

气压缩机不应共用后冷却器和储气罐。除用户对压缩空气温度有

特殊要求外，离心空气压缩机排气口应设置后冷却器。

3.0.8 储气罐宜布置在空气压缩机与干燥净化装置之间，当负荷

要求储气罐瞬间释放超过干燥净化装置处理量的压缩空气时，应

在干燥净化装置后另行设置储气罐。

3.0.9 不同压力的空气压缩机串联运行时，应在两台空气压缩机

之间设置缓冲罐，并应在后置空气压缩机后设置储气罐。缓冲罐

的容积应根据高、低压压缩机之间进、排气流量的平衡需要进行匹

配。

3.0.10 装在干燥净化装置后，湿度等级高于或等于 2 级或固体

颗粒等级高于或等于 2 级的干燥和净化压缩空气系统的储气罐，

内壁材质宜采用不锈钢。

3.0.11 压缩空气干燥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用户对空气湿度等级及空气处理量和压力的要求；

2 当用户要求干燥压缩空气不能中断时，应设置备用压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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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干燥装置；

3 压缩空气干燥装置的总处理容量，应能根据站房实际运行

负荷进行调节；

4 工作压力小于10MPa、单台处理气量大于20m3/min或工

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10MPa、单台处理气量大于3m3/min的吸附式

干燥装置，宜采用加热再生吸附式干燥装置或压缩热再生吸附式

干燥装置；

5 当压缩空气湿度等级要求不高于5级时，应选用冷冻式干

燥装置或压缩热再生吸附式干燥装置。

3.0.12 压缩空气干燥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有活塞空气压缩机或隔膜空气压缩机的压缩空气站，吸

附式压缩空气干燥装置应设置在储气罐后；

2 采用不同压力的空气压缩机串联运行系统时，压缩空气干

燥装置应设置在缓冲罐与后置空气压缩机之间；

3 进入压缩空气干燥装置的压缩空气的温度及含油等级，应

符合压缩空气干燥装置的要求。

3.0.13 压缩空气过滤器的设置，除应满足工艺对压缩空气净化

等级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在空气干燥装置前、后和洁净气用气设备处，设置压缩

空气过滤器；

2 应在湿度等级或固体颗粒等级高于或等于 2 级的干燥和

净化压缩空气系统的配气台前、后处，设置压缩空气过滤器；

3 对要求不能中断供气的用户，应设置备用压缩空气过滤器。

3.0.14 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与储气罐之间，应装设

止回阀；空气压缩机与止回阀之间，应设置放空管，放空管上应设

置消声器。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与储气罐之间，不应

装设切断阀，当需要装设切断阀时，在空气压缩机与切断阀之间，

必须装设安全阀。

3.0.15 离心空气压缩机的排气管上应装设止回阀和切断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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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缩机与止回阀之间，必须设置放空管，放空管上应装设防喘振

调节阀和消声器。

3.0.16 离心空气压缩机应设置高位油箱或其他能够保证机器惰

转时供油的设施。

3.0.17 离心空气压缩机宜对应设置润滑油站，油站出口的供油

总管上应设置止回阀。

3.0.18 储气罐上必须装设安全阀。储气罐与供气总管之间，应

装设切断阀。

3.0.19 装有压缩空气干燥装置和过滤装置的系统，应装设气体

分析取样阀。

3.0.20 空气压缩机的吸气、排气管道及放空管道的布置，应采取

减少管道振动对建筑物影响的措施。活塞空气压缩机与后冷却器

之间的管道应方便拆卸。离心空气压缩机的进、排气管道应设置

补偿器。

3.0.21 压缩空气站宜设置隔声值班室。在空气压缩机组、管

道及其建筑物上，应采取隔声、消声和吸声等降低噪声的措施。

压缩空气站的噪声控制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

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 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的有

关规定。

3.0.22 压缩空气站应设置废油收集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10MPa的压缩空气站内的废油收集

装置宜为积油坑；小于10MPa的压缩空气站内的废油收集装置宜

为废油水分离器；

2 废油水分离器、积油坑宜设置在室内；当在室外设置时，应

贴近机器间外墙处；

3 积油坑应设置混凝土盖板或钢盖板，盖板上应留有人孔，

并应设置排气管引向室外；

4 寒冷地区，室外地面上的排油水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

3.0.23 压缩空气站宜对压缩热能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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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缩空气站的组成和设备布置

4.0.1 压缩空气站除机器间外，宜设置辅助间。辅助间的组成和

面积应根据压缩空气站的规模、空气压缩机的型式、机修体制、操

作管理模式及企业内部协作条件确定。

4.0.2 机器间内设备的布置和辅助间的布置，以及与机器间毗连

的其他建筑物的布置，不宜影响机器间的自然通风和采光。

4.0.3 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10MPa 压缩空气站的配气台、储气

罐、充瓶装置，应分别布置在单独的房间内，且房间内不应布置其

他无关的设备。

4.0.4 离心空气压缩机的吸气过滤装置宜独立布置，与压缩机的

连接管道宜短、直。严寒地区，当油浸式吸气过滤器布置在室外或

单独房间内时，应有防冻防寒措施。

4.0.5 压缩空气储气罐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_应布置在室外或独立建筑内；

2 储气罐布置在室外时，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阴面，当设置在

阳面时，宜加设遮阳棚；立式储气罐与机器间外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lm,并不宜影响采光和通风；布置在室外的罐组宜设置通透的围

栏；
3 在室外布置有困难时，工作压力小于10MPa、含油等级不低

于3级的压缩空气储气罐，可布置在室内；当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10MPa、单个容积不大于10m3、含油等级不低于 3级的压缩空气储

气罐，总数量不超过3个时，可布置在与机器间毗邻的独立房间内。

4.0.6 不同压力的空气压缩机串联运行时，含油等级不低于3级

的压缩空气缓冲罐宜布置在机器间内。

4.0.7 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地区压缩空气站的机器间内，宜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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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设备和管道采取隔热措施。

4.0.8 活塞空气压缩机组、隔膜空气压缩机组及螺杆空气压缩机

组宜单排布置，机器间通道的宽度应根据设备操作、拆装和运输的

需要确定，净距不宜小于表4.0.8-1、表4.0.8-2 的规定。

表 4.0.8-1 压力小于10MPa的空气压缩机组机器间通道的净距(m)

名 称
空气压缩机额定容积流量Q(m3/min)

Q<10 10≤Q<40 Q≥40

机器间的主要通道
单排布置 1.5 2.0

双排布置 1.5 2.0

空气压缩机组之间或空气压缩机与

辅助设备之间的通道
1.0 1.5 2.0

空气压缩机组与墙之间的通道 0.8 1.2 1.5

注：1 当必须在空气压缩机组与墙之间的通道上拆装空气压缩机的活塞杆与十

字头连接的螺母零部件时，表中1.5的数值应适当放大；

2 设备布置时，除保证检修时能抽出气缸中的活塞部件、冷却器中的芯子和

电动机转子或定子外，宜有不小于0.5m的余量，如表中所列的净距值不能

满足要求时，应加大；

3 干燥装置的操作维护用通道不宜小于 1.5m。

表4.0.8-2 压力大于或等于10MPa的空气压缩机组机器间通道的净距(m)

名 称
空气压缩机额定容积流量Q(m3/min)

Q≤3 3<Q≤6 Q>6

机器间的主要通道
单排布置 1.5 2.0

双排布置 1.5 2.0

空气压缩机组之间或空气压缩机与

辅助设备之间的通道
1.0 1.5 2.0

空气压缩机组与墙之间的通道 1.0 1.2 1.5

储气罐之间或储气罐与墙之间 1.0

配气台与墙之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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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离心空气压缩机组的设备布置型式，应根据结构和安装现

场条件等因素确定。当采用双层布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满铺运行层型式，底层宜布置辅助设备，运行层机

组旁可作检修场；

2 润滑油供油装置应布置在底层，底盘与主油泵入口高差应

符合主油泵吸油高度要求；

3 机器间底层和运行层应有贯穿整个机器间的纵向通道，净

宽不应小于1.2m,机组旁通道净距应符合压缩机、电动机、冷却器

等主要设备的拆装、起重设备的起吊范围、设备基础与建筑物基础

的间距等要求；

4 在机器间的扩建端，运行层应留出安装检修吊装孔，当底

层设备需要采用行车吊装时，设备上方的运行层也应留有相应的

吊装孔。

4.0.10 离心空气压缩机组的高位油箱底部距机组水平中心线的

高度不应小于 5m。

4.0.11 当空气干燥净化装置设置在压缩空气站内时，宜布置在

靠辅助间的一端。当用户要求压缩空气湿度等级高于或等于 2 级

或固体颗粒等级高于或等于 2 级时，空气干燥净化装置宜设置在

用户处。

4.0.12 当压缩空气站内需要设置专门的检修场地时，检修场地

的面积不宜大于一台最大空气压缩机组占地和运行所需的面积。

4.0.13 单台压缩机额定容积流量大于或等于 20m3/min且总安

装容量大于或等于 60m3/min 的压缩空气站，宜设置检修用起重

设备，起重能力应按空气压缩机组检修时最重的起吊部件确定。

4.0.14 空气压缩机组的联轴器和皮带传动部分必须装设安全防

护设施。

4.0.15 当活塞空气压缩机的立式气缸盖高出地面 3m时，应设

置可拆卸的维修平台和扶梯。

4.0.16 空气压缩机的吸气过滤器应安装在便于维修之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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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扶梯的设置应根据日常操作和维护的需要确定。

4.0.17 压缩空气站内的平台、扶梯、地坑及吊装孔周围均应设置

防护栏杆，栏杆的下部应设防护网或板。

4.0.18 压缩空气站内的地沟应能排除积水，并应铺设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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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 建

5.0.1 压缩空气站机器间屋架下弦或梁底的高度，应符合设备拆

装起吊和通风的要求，且净高不宜小于 4m。在夏热冬冷和夏热冬

暖地区，当机器间跨度大于9m时，宜设天窗。

5.0.2 当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10MPa的压缩空气站与其他建筑

物毗连时，隔墙应采用无门、窗、洞的钢筋混凝土防护墙；防护墙的

厚度不应小于200mm。

5.0.3 压缩空气站机器间通向室外的门应保证安全疏散、便于设

备的出入和操作管理。离心空气压缩机站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且必须有1个直通室外；当双层布置时，运行层应有通向室外

地面的安全梯。
5.0.4 机器间宜采用耐磨防油地面，墙的内表面应抹灰刷白。储

气罐间的外窗宜采取减少日晒的措施。

5.0.5_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10MPa的压缩空气站，其机器间、配

气台间、储气罐间、充瓶间与其他房间的隔墙，应采用钢筋混凝土

防护墙；防护墙的厚度不应小于200mm。

5.0.6 隔声值班室或控制室、配气台间宜设置观察窗。

5.0.7 空气压缩机的基础应根据环境要求采取隔振或减振措施。

双层布置的离心空气压缩机的基础应与运行层脱开。

5.0.8 有发展可能的压缩空气站，机器间的扩建端应便于接建。

5.0.9 压缩空气站地面、楼面和屋面的活荷载，应根据工艺设备

安装和检修的荷载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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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气、控制和仪表

6.0.1 压缩空气站的用电负荷等级，应根据压缩空气用户的用气

重要程度，按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负

荷分级规定执行。除中断压缩空气会造成较大损失者外，宜为三

级负荷。

6.0.2 空气压缩机电动机的控制和保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

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 的有关规定。

6.0.3 压缩空气站内使用的手提灯，电压不应超过36V;在储气

罐内或在空气压缩机的金属平台上使用的手提灯，电压不得超过

12V。
6.0.4 压缩空气站的机器间内应设置380V和220V的专用检修

电源。

6.0.5 压缩空气站宜设置集中控制室。控制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_宜位于压缩空气站固定端或适中位置；

2 室内设备布置应整齐、协调、统一。盘前运行区应满足运行

人员工作需要。盘后应满足设备的维护、检修、调试及通行要求；

3 应有良好的通风和照明，并应采取隔声、防火、防尘、防水、

防振等措施。
6.0.6 压缩空气站的热工测量仪表应按附录A、附录 B、附录C、

附录D的规定装设。当设有集中控制室时，附录中“应”装设的测

量仪表应接入计算机控制系统。

6.0.7 压缩空气站的热工报警信号和自动保护控制装置应按附

录 E、附录F、附录G、附录H的规定装设。当设有集中控制室时，

附录中应装设的热工报警信号应接入集中控制室。在控制室和机

器旁均应设置空气压缩机紧急停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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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设有备用空气压缩机的压缩空气站，宜根据工艺要求设置

自投备用的联锁。

6.0.9 离心空气压缩机应设置下列控制系统：

1 进气调节控制系统；

2 机组防喘振控制系统；

3 排气稳压控制系统或稳流控制系统。

6.0.10 压缩空气站宜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当企业设置有工业

电视监视系统时，压缩空气站应设有监视点。

6.0.11 当空气压缩机采用计算机控制时，应配置互为冗余的电

源装置。

6.0.12 压缩空气站对供气的湿度等级有严格要求时，应配备露

点仪。

6.0.13 室外布置的热工测量仪表、控制设备和测量管路应采取

防水、防冻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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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给水和排水

7.0.1 压缩空气站的生产用水，除中断压缩空气供气会造成较大

损失外，宜采用一路供水。

7.0.2 压缩空气站的冷却水应循环使用。

7.0.3 空气压缩机入口处冷却水的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活塞空气压缩机、隔膜空气压缩机不宜大于 0.4MPa,并

不宜小于 0.1MPa;

2 螺杆空气压缩机不宜大于0.4MPa,并不宜小于0.15MPa;

3 离心空气压缩机不宜大于0.52MPa,并不宜小于0.15MPa。

7.0.4 空气压缩机及其冷却器冷却水的水质标准，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 50050 的有关规定。

当企业内部有软化水可以利用，且系统又经济合理时，系统内的循
环水可采用软化水。

7.0.5 空气压缩机及其冷却器的冷却水采用直流系统供水时，排

水温度应根据冷却水的碳酸盐硬度控制，且不宜超过表 7.0.5的

规定。超过表7.0.5的规定值时，应对冷却水进行软化处理。

表 7.0.5 排水温度

碳酸盐硬度(以 CaO计，mg/L) 排水温度(℃)

≤140 45

168 40

196 35

280 30

7.0.6 空气压缩机的排水管上，应装设水流观察装置或流量控制器。

7.0.7 压缩空气站的给水和排水管道应设置能放尽存水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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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暖和通风

8.0.1 压缩空气站机器间的采暖温度不宜低于16℃;非工作时

间机器间的温度不得低于5℃。

8.0.2 压缩空气站工作时，机器间内最高环境温度不应高于

40℃;隔声值班室或集中控制室、配气台间及充瓶间的温度不应高

于28℃,且应设置通风或降温装置。

8.0.3 空气压缩机在室内吸气时，压缩空气站机器间的外墙应设

置进风口，其流通面积应满足空气压缩机吸气和设备冷却的要求。

8.0.4 压缩空气站内设备通风管道的阻力损失超过设备自带风

扇压头时，应设置通风机。当通风管道内不采用通风机时，风速宜

为3m/s～5m/s;当采用通风机时，风速宜为6m/s~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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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压缩空气管道

9.0.1 压缩空气管道应满足用户对压缩空气流量、压力及净化等

级的要求，并应考虑近期发展的需要。

9.0.2 室外压缩空气管道的敷设方式应根据气象、水文、地质、地

形等条件和施工、运行、维修等因素确定。

9.0.3 输送饱和压缩空气的管道应设置能排放管道系统内积存

冷凝液的装置。设有坡度的管道，坡度不宜小于 0.002。

9.0.4 压缩空气管道及附件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缩空气固体颗粒等级或湿度等级不高于5级的管道，可

采用碳钢管；

2 压缩空气固体颗粒等级或湿度等级高于5级、不高于 3级

的干燥和净化压缩空气管道，可采用热镀锌钢管或不锈钢管；

3 压缩空气固体颗粒等级或湿度等级高于 3级的干燥和净

化压缩空气管道，应采用不锈钢管或铜管；

4 管道附件的强度、密封、耐磨、抗腐蚀性能应与管材相匹配。

9.0.5/工作压力小于1.6MPa的压缩空气管道系统，从空气压缩

机出口到最不利点的压力损失不宜超过空气压缩机排气压力的

10??
9.0.6 压缩空气管道上设置的阀门，应方便操作和维修。

9.0.7 工作压力大于 6.4MPa、小于或等于15MPa且公称直径

大于或等于100mm,或工作压力大于 15MPa且公称直径大于或

等于 80mm的压缩空气管道上安装手动阀门时，宜设置旁通阀。

9.0.8 压缩空气管道的连接，除设备、阀门等处用法兰或螺纹连

接外，宜采用焊接。干燥和净化压缩空气管道的连接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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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 干燥和净化压缩空气管道的内壁、阀门和附件，在安装前

应进行清洗、脱脂或钝化等处理。

9.0.10 工作温度大于100℃的架空压缩空气管道，应有热补偿

措施。当用户需要利用压缩空气的压缩热时，管道应进行保温。

寒冷地区室外架空敷设的压缩空气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

9.0.11 压缩空气管道在用气建筑物入口处，应设置切断阀门、

压力表和流量计。输送饱和压缩空气的管道应设置油水分离器。

9.0.12 对压缩空气负荷波动或要求供气压力稳定的用户，宜就

近设置储气罐或其他稳压装置。

9.0.13 埋地敷设的压缩空气管道应根据土壤的腐蚀性作相应的防

腐处理。室外输送饱和压缩空气的埋地管道应敷设在冰冻线以下。

9.0.14 埋地压缩空气管道穿越铁路、道路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顶至铁路轨底的净距不应小于1.2m;

2 管顶至道路路面结构底层的垂直净距不应小于0.5m;

3 当不能满足第1款、第 2 款的要求时，应采用防护套管或

管沟，其两端应伸出铁路路肩或路堤坡脚外，且不得小于1.0m,当

铁路路基或路边有排水沟时，套管应伸出排水沟沟边1.0m。

9.0.15 厂(矿)区敷设的压缩空气管道与其他管线及建筑物、构

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

设计规范》GB 50187 的有关规定。

9.0.16 车间架空压缩空气管道与其他架空管线的净距不宜小于

表9.0.16 的规定。

表 9.0.16 车间架空压缩空气管道与其他架空管线的净距(m)

名 称 水平净距 交叉净距

给水与排水管 0.15 0.10

非燃气体管 0.15 0.10

热力管 0.15 0.10

燃气管 0.2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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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0.16

名 称 水平净距 交叉净距

氧气管 0.25 0.10

乙炔管 0.25 0.25

穿有导线的电线管 0.10 0.10

电缆 0.50 0.50

裸导线或滑触线 1.00 0.50

注：1 电缆在交叉处有防止机械损伤的保护措施时，交叉净距可缩小到0.10m;

2 当与裸导线或滑触线交叉的压缩空气管道需要经常维修时，交叉净距应为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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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活塞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表 A 活塞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参数名称 测 量 仪 表 装 设

空气压缩机各级气缸排气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中间冷却器及后冷却器排气温度表 应

冷却水进水总管水温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排水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传动机构润滑油温度表 应

温度
空气压缩机驱动电机定子线圈温度表 应

空气干燥装置进气温度表 应

空气干燥装置排气温度表 应

加热再生吸附式空气干燥装置加热器出口温度表 应

加热再生吸附式空气干燥装置再生气进气温度表 应

加热再生吸附式空气干燥装置再生气排气温度表 应

冷冻空气干燥器装置蒸发温度表 应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各级气缸排气压力表 应

储气罐气压表 应

压力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水(阀后)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传动机构润滑油压力表 应

空气干燥装置压差表 应

空气过滤器压差表 应

流量
空气压缩机组出口流量表 宜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流量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电度表 可

电气 空气压缩机组电流表 可

空气压缩机组电压表 可

压缩空气站总电度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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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隔膜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表 B 隔膜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参数名称 测 量 仪 表 装 设

空气压缩机各级气缸排气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中间冷却器及后冷却器排气温度表 应

温度
冷却水进水总管水温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排水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传动机构润滑油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驱动电机定子线圈温度表 应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各级气缸排气压力表 应

压力 储气罐气压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水(阀后)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传动机构润滑油压力表 应

流量
空气压缩机组出口流量表 宜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流量表 应

注：空气干燥净化装置测量仪表及电气仪表的装设同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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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螺杆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表C 螺杆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参数名称 测 量 仪 表 装 设

空气压缩机各级排气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各级进气温度表 宜

空气压缩机润滑油冷却器出油温度表 宜

空气压缩机轴承温度表 宜

温度 冷却水进水总管水温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出水温度表 应

后冷却器出水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驱动电机定子线圈温度表 宜

机器间环境温度表 宜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压力表 应

压力
空气压缩机各级排气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水(阀后)压力表 应

润滑油压力(近润滑点)或油过滤器压差表 应

流量
空气压缩机组出口流量表 宜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流量表 应

注：空气干燥净化装置测量仪表及电气仪表的装设同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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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离心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表 D 离心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测量仪表的装设

参数名称 测 量 仪 表 装 设

空气压缩机各级进气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各级排气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各级冷却器排气温度表 应

冷却水进水总管水温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各级冷却器排水温度表 应

温度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冷却器排水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冷却器出油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及驱动电机轴承润滑油油温表 应

空气压缩机及驱动电机轴承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增速箱轴承温度表 应

空气压缩机驱动电机定子线圈温度表 应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各级进气压力表 宜

空气压缩机各级排气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后冷却器出口气压表 可

压力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水(阀后)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泵出口母管油压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轴承节流孔前润滑油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控制油压力表 应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过滤器压差表 应

流量
空气压缩机组出口流量表 应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流量表 应

液位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箱油位表 应

机械量
空气压缩机轴振动测量表 应

空气压缩机轴位移测量表 应

注：空气干燥净化装置测量仪表及电气仪表的装设同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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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活塞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

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表 E 活塞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参数名称 测点异常情况 热工报警 自动保护

空气压缩机各级气缸排气温度高 应 自动停机

温度

加热再生吸附式空气干燥装置加热

器超温
应 自动停机

加热再生吸附式空气干燥装置再生

气进气超温
应 自动停机

冷冻空气干燥器装置蒸发温度低

应应
自动停机

空气压缩机末级气缸排气压力高

应空气压缩机传动机构润滑油压低 自动停机

压力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 水进水 流量

(阀后)低或压力低
应 自动停机

压缩空气站给水总管压力高 应

压缩空气站供气总管压力低 应

过滤器压差大 应

液位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箱油位低 应 —
空气干燥器装置程序控制器故障 宜

其他
空气压缩机组控制电源故障 应 —
空气压缩机组转速高(采用可变速电

机时)
应 自动停机

注：报警装置参数异常时应报警，报警参数值仍继续越限时应自动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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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隔膜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

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表F 隔膜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参数名称 测点异常情况 热工报警 自动保护

温度 空气压缩机各级气缸排气温度高 应 自动停机

空气压缩机末级气缸排气压力高 应 —
空气压缩机传动机构润滑油压低 应 自动停机

压力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水流量(阀

后)低或压力低
应 自动停机

压缩空气站给水总管压力高 应

压缩空气站供气总管压力低 应

应过滤器压差大

液位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箱油位低 应

空气压缩机膜片破裂 应 自动停机

其他
空气压缩机组控制电源故障 应

空气压缩机组转速高(采用可变速电

机时)
应 自动停机

注：1 报警装置参数异常时应报警，报警参数值仍继续越限时应自动停机；

2 空气干燥净化装置热工报警信号、自动停机装置的装设同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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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螺杆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

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表G 螺杆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参数

名称
测点异常情况

无油螺杆 喷油螺杆

热工报警 自动保护 热工报警 自动保护

空气压缩机排气温度高 应 自动停机 应 自动停机

空气压缩机排气温度低 宜

温度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温度高 宜 宜一
宜冷却水回水温度高 宜 —

压缩空气站供气总管压力低 应应 一
空气压缩机各级排气压力高 应 应

压力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水流量

(阀后)流量低或压力低
应 自动停机 应 自动停机

空气压缩机吸气压力低 宜 —
空气压缩机组油气分离器压差大 一 应 —
空气压缩机组油过滤器压差大 应 应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压力低 应 自动停机 应 自动停机

液位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箱油位低 宜 宜 —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箱油位高 宜 一
空气压缩机组控制电源故障 应 一 应 一

其他 空气压缩机组电流高 应 自动停机 应 自动停机
空气压缩机组转速高(采用可

应 自动停机 应 自动停机
变速电机时)

注：1 报警装置参数异常时应报警，报警参数值仍继续越限时应自动停机；

2 空气干燥净化装置热工报警信号、自动停机装置的装设同表E。

·25.



附录H 离心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

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表 H 离心空气压缩机站热工报警信号、自动保护控制装置的装设

参数名称 测点异常情况 热工报警 自动保护

空气压缩机各段排气温度高 应

温度
空气压缩机轴承温度高 应 一
润滑油冷却器出油温度高 应 自动停机

压缩机电动机定子温度高 宜

空气压缩机各段排气压力高 应

空气压缩机组润滑油压力低 应 自动停机

压力
空气压缩机组油过滤器压差大 应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口(阀后)压

力高或压力低
应

压缩空气站供气母管压力低 应

流量
空气压缩机组冷却水进口(阀后)流

量低
应

液位 润滑油箱油位低 应

空气压缩机轴振动大 应 自动停机

机械量 空气压缩机轴位移大 应 自动停机

空气压缩机喘振 应 紧急放空

其他
空气压缩机组控制电源故障 应

空气压缩机组转速高(采用可变速电

机时)
应 自动停机

注：1 报警装置参数异常时应报警，报警参数值仍继续越限时应自动紧急放空或停机；

2 空气干燥净化装置热工报警信号、自动停机装置的装设同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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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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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 50050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5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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